湛农通〔2019〕524号
关于印发《湛江市农村集体
“三资”管理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现将《湛江市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过程中如遇到问题，请径向我局反映。
湛江市农业农村局

2019年10月12日

（联系人：莫秀平， 联系电话：3220030）

湛江市农村集体“三资”管理
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切实解决农民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根据党中央、省委、市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部署和市委纪委监察委关于整治民生领域侵害群众得益突出问题的专项工作方案，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在全市开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专项整治活动。为确保专项整治工作的顺利开展，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开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专项整治是加强农村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针，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市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关于整治民生领域侵害群众得益突出问题的工作部署，以党中央、国务院及农业农村部、财政部等部委和省、市有关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的政策法规为依据，以问题为导向，聚焦农民群众关切的热点，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集中整治违背党的农村政策和违反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规定，侵占国家资金，侵吞集体财产，侵蚀农民利益，侵害农民权益以及挥霍浪费，大吃大喝、大操大办、形式主义等突出问题，严肃查处小官巨腐等基层腐败问题，推进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规范化建设，净化农村政治生态，促进农村改革社会稳定。
二、基本原则
依法依规。在集体“三资”管理整治中，要准确把握和严格执行“三资”管理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在问题认定、处理和责任追究上做到依法依规。
客观公正。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找准问题，分析原因，肯定成绩，分清前任与现任、个人与集体、失误与舞弊等责任的界限。既不能放纵违纪违法行为，又不能脱离实际找问题，挫伤干部的积极性。
群众参与。集体“三资”所有权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共同所有，要发挥组织成员主人翁作用，调动农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村级整治工作机构应吸收村务监督或民主理财组成员、村民代表参加，履行民主程序，保障农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确保稳定。在确保农村和谐稳定的前提下，开展专项整治工作，妥善化解纠纷矛盾，把问题解决在基层，防止引发群体性事件，确保农村社会稳定。
三、任务目标

      通过继续推进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和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专项整治，建立起农村集体资产“一本帐”，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引发的矛盾和信访问题得到有效化解；违反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规定的相关问题得到切实解决；“村财镇管”的农村财务管理制度更加完善；基层农经队伍建设得到加强，基层干部贪腐问题得到依法依纪处理，使农民群众满意。
四、清理整治对象范围和重点

      （一）整治的对象和范围
      农村集体经济联合社、农村集体经济合作社（以下统称“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资金、资产、资源。清查的时间界限，为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必要时可以向前延伸，也可延伸至相关单位和个人。
      （二）整治重点

       1、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存在问题。在2018年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的基础上，重点清查清产核资工作机构是否健全，《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报表》填报是否完整、是否规范、是否做到“应清尽清”、填报数据是否准确无误，清产核资程序是否完善，农村集体资产登记、保管、使用、处置以及有关财务管理制度、不良资产及债务核销处置办法、资产权属定界、价值评估、政府拨款或减免税费形成资产的移交手续等制度是否建立健全，清产核资档案资料是否实行镇（乡）备案监管。
2、“三资”管理制度存在问题，重点清查是否规范推进“村财镇管”，是否建立财务预决算、收入管理、收支审批、资产台账、资源登记、财会人员、档案管理、审计监督等财务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是否坚持民主理财，财务公开制度是否落到实处，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是否凌驾于制度之上。
      3、利用职务便利侵占国家惠农资金的问题。重点清查转移支付资金是否足额到位，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资金和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是否存在弄虚作假、截留、挪用、贪污等问题。地力补贴、农村低保、农机购置等财政补助资金是否及时足额发放到位、是否存在骗取、套取、私分、虚报冒领等问题。
      4、贪占挪用集体资金的问题。重点清查集体银行账户是否独立设立，集体收入是否及时、足额入账，是否存在账外账、“小金库”、坐收坐支、贪污挪用等问题，支出是否按规定审批，是否存在虚列工程、虚开发票、重复报账等问题，现金账面余额与库存现金余额是否相符，经营管理是否规范，是否存在白条顶库，挪用集体资金，村干部违规经管现金、公款私存等问题。
      5、侵占集体资产的问题。重点清查资产是否流失，是否存在长期出借、侵占资金以及盲目购置、高价购置、低价处置、侵占私用违规淘汰等问题，资产的经营、出租、发包是否经过民主决策，有无租赁承包合同，是否存在程序不合法、手续不完善、承包不透明等问题，工程改造项目是否按规定公开招标，是否存在暗箱操作，收受贿赂等问题。
      6、债权债务不实的问题。重点清查债权债务是否真实准确，是否存在违规举债、债务不入账、虚列债务等问题，债权是否明确具体，是否进行及时有效的催收，是否存在清理债权不入账，违规处理死账、呆账问题。
      7、侵害集体收益的问题。重点清查土地补偿费等公积公益金是否及时、足额登记入账，使用分配是否合理，是否存在收益不入账、私分、贪污、挪用等问题；农民应得的土地补偿费是否及时、足额发放，是否存在虚报冒领截留克扣等侵害农民利益的问题，是否存在虚列投资人、分配对象参与集体收益分配等问题。
      8、违规违法处置集体资源的问题。重点清查集体预留机动地的使用是否合法合规，集体土地发包是否存在人情承包，职权承包、合同长期不兑现，承包费不入账等问题，对改变农业用途的土地，清查征收土地手续是否完备、程序是否合法，是否存在违法出售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等问题，对开展经营性活动使用的集体土地，清查开发过程中是否存在谋取私利，收受贿赂，贪污集体资金等问题。
      9、村干部存在的“四风”问题。重点清查整治农村干部是否存在以办理村务之名请客送礼、大吃大喝问题，是否存在借婚丧嫁娶、生日宴等借机敛财问题，是否存在贪图享受、滥用职权、胡支乱花、大肆挥霍公款等问题。一些村、组是否存在通过借款、摊派、集资等途径建设高标准牌楼、建庙宇、搞豪华工程、面子工程、政绩工程等。
      五、工作步骤

      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专项清理整治工作从2019年10月开始，到2020年6月底前结束，分四个阶段实施。
（一）动员部署阶段（2019年10月1日—2019年11月30日）。各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要把农村集体“三资”专项整治与主题教育活动结合起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严格按照市委纪委监察委关于整治民生领域侵害群众得益突出问题工作的统一部署，组织召开集体“三资”管理专项整治工作会议，安排部署专项整治工作；要建立农业农村部门牵头、纪监、财政、审计等职能部门配合，以镇委、镇政府为责任主体的专项整治工作机制，明确任务，精心组织，统筹推进；县、镇、村要结合实际制定工作方案；要开展多种形式的广泛宣传，让广大干部、群众了解开展专项整治工作的重要意义、基本原则、整治重点。
      （二）全面自查阶段（2019年12月1日—2020年2月29日）。村级组织是专项整治工作自查的实施主体。对照清理整治重点内容、逐项逐条全面自查，认真填写专项清理整治自查台帐。要坚持开门整治，畅通群众投诉渠道，设立举报箱，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对群众反映强烈、上访较多的突出问题重点自查。对自查发现的重大违法违纪问题和线索要及时向上级有关部门汇报。要将自查结果及整改措施向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7天，要留存公示照片，并将公示结果报镇专项治理整治办公室。
      （三）全面整改阶段（2020年3月1日—2020年5月31日）。针对自查阶段发现的问题，全面整改。对查出的问题进行分类，区别对待，逐项整改。要继续推进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进一步完善集体“三资”管理制度，建立权力清单，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
     （四）总结验收阶段（2020年6月1日—2020年6月30日）。专项整改工作结束后，县、镇、村要及时总结，形成专项整治工作报告，自下而上逐级上报；各县要对各镇、各村自查和整改情况全面验收，对自查、整治情况进行随机抽查，对群众上访反映强烈的村进行重点检查。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明确职责。农村集体“三资”专项整治工作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各镇、各村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镇要成立以党委或政府负责人任组长、分管农业农村工作领导任副组长的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并设立专项整治办公室，村要成立由支部、村委主要负责人任组长、副组长的工作机构，于10月28日前报所在镇专项整治办公室。
      （二）依法依规，确保实效。对专项清理整治任务不落实、工作不力、工作走过场、效果不明显、群众不满意的要通报批评；对在专项整治工作中设置障碍的，要依照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三）加强调度，定期上报。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专项整治工作情况，实行10天一报制度。从10月20日开始，各县（市、区）定期将排查到的问题线绳和整治落实情况报我局，以便汇总上报市纪委监委。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各县（市、区）农业农村局（农业事务管理局、农业农村和水务局）。
湛江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19年10月1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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